附件3

2025年百崎回族乡招商工作考评细则

一、考评工作机构、对象
（一）考评工作机构
考评工作由百崎回族乡开放招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二）考评对象
各行政村招商小组，对各招商小组的考评结果纳入村级年度考核和干部年度考评依据。
二、考核任务指标及分值分布
（一）项目签约（50分）：签约项目总投资额（35分）、总投资额贡献率（5分）、侨港澳台商项目签约投资额（5分）、20亿元以上签约项目数（5分）；
（二）项目开工（25分）：2023年以来签约项目开工率（20分)、重点领域招商项目开工（5分）； 
（三）项目投产（25分）：2022年以来签约项目投产率（20分)、5亿元以上重大招商项目投产或运营（5分）。
具体考核任务指标分值分布详见附件4。
三、加分项
（一）策划省级重点招商项目入库，每成功入库1个项目加3分。
（二）参与省内重大招商活动项目签约，每成功签约1个项目加3分。
（三）招引总投资10亿元以上省外项目落地，每成功招引落地1个项目加3分。
（四）招引省外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招引落地，每成功招引落地1个项目加3分。
四、项目确认程序
（一）接洽报备。首接洽的招商小组应向乡招商办（挂靠在乡企业办）报备。
（二）签约报审。各招商小组应在签订项目合同后及时将合同文本汇总至乡招商办，乡招商办不定期将项目签约情况呈报乡开放招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审定。
五、其他说明
（一）招商项目投资规模要求：第一产业项目0.3亿元及以上、第二产业项目1亿元及以上、第三产业项目0.5亿元及以上；入驻标准化工业园区项目0.2亿元及以上。
（二）国内重大展会平台：指省级政府或部委以上单位主办的展会平台，包括在本省举办和外省举办的，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数字中国建设峰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暨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世界航海装备大会、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以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
专场招商活动：指在展会期间以地市（包括工作部门）名义举办的招商活动，如“**市投资推介会”“**项目对接会”“**企业合作座谈会”等。
（三）重点领域招商项目：包括投资2亿元及以上的本地重点工业企业增资扩产项目；侨商、在外泉商回泉投资2亿元及以上的项目；投资2亿元及以上的重点文旅产业项目；投资2亿元及以上的“新赛道”产业项目；总投资额10亿元及以上的制造业项目；实际到资3000万元及以上的农业项目；实际到资1亿元以上的服务业项目。同一项目符合多种情形的只按1次得分，且需提供项目备案表及施工证（至少一项），备案金额不低于所列金额。项目需现场认定或拍摄现场视频报审认定。
（四）开工认定标准：用地项目（合同内明确用地的）取得开工许可证或产生固定资产投资视为开工；非用地项目需提供新注册营业执照（增资扩产项目除外），以及项目资金投入证明材料（可包括厂房租赁、装修，购置生产线、设备、原材料，购买技术服务，引进团队入驻，建设相应配套设施等费用，需提供租赁/购买合同、银行流水、发票等材料），或以开展实质经营、产生合理营收和税收视为开工。对生物医药、新型研发机构、重大科研产业化项目，可将购买科研设备、引进人才视为开工。重点领域招商项目开工需现场认定或拍摄现场视频报审认定。
（五）投产认定要求：
	
	投产认定要求
	佐证要求

	新建或改建生产经营场所的项目
	1.建筑载体需竣工验收，只购买部分设备的不认定为投产。
2.项目投产的产能或实际营收应达到合同约定的10%以上。
	1.企业营业执照
2.竣工验收证明
3.项目产能或营收证明

	无新增生产经营场所的增资扩产项目
	1.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以上。
2.产能、营收、用电量、用工其中至少两项比企业上一年同期增长10%以上。
	1.企业营业执照
2.项目设备购买证明
3.项目产能、营收、用电量、员工社保证明

	供应链、基金、贸易、销售、总部、合作类等非实体项目
	项目实际营收达合同约定营收的10%。
	企业营业执照、营收证明

	其他认定方式
	规模（限额）以下企业发展壮大为规模（限额）以上的，也可视为投产。
	企业营业执照、升规证明


[bookmark: _GoBack]重大招商项目投产（运营）除普通认定条件外，新增载体类项目需提供项目备案表（备案金额不低于5亿元）及竣工验收等投产证明，需核定项目规模、设备等情况；供应链、基金、贸易、销售、总部、合作类等非实体项目，纳税额不低于200万予以认定重大招商项目运营。项目需现场认定或拍摄现场视频报审认定。
（六）本细则解释权归百崎回族乡开放招商领导小组办公室。

